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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被否决议案为议案 1《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15-9:25，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向往街 1118 号英国中心 T6-28 层，公司会

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利伟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55,549,800 股（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

5,435,800 股和鲍佳女士放弃 10,874,400 股表决权的股份，下同）。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5,428,5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2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6,094,6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69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9,333,88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31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 95 人，代表股份 1,017,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83%。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未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62,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499％；反对 68,433,7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0291％；弃权 3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525％；反对 1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45％；弃权 3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3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未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因此该议案未审议通

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或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62,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499％；反对 68,433,7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0291％；弃权 3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525％；反对 1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445％；弃权 3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3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7,003,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767％；反对 68,392,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0023％；弃权 3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398％；反对 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73％；弃权 3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3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59,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480％；反对 68,435,7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0304％；弃权 3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578％；反对 1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410％；弃权 3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892,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053％；反对 68,500,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0718％；弃权 3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339％；反对 18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684％；弃权 3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19,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225％；反对 68,475,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0559％；弃权 3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0670％；反对 1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318％；弃权 3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9,9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9614%；反对 68,412,9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4.0157%；弃权 3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8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014％；反对 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09％；弃权3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339,8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29%；反对 5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3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2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851%；反对 5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82%；弃权 3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6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黄佳伟、刘豆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

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5 日


	OLE_LINK5

